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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龙江交通、发行人、公司、本公司 指： 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龙江交通非公开发行 102,678,571股 A 股股票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保荐 指：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康达所 指：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公司律师 

永拓所 指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公司会计师 

龙高集团 指： 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集团公司，公司控股股东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第一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概况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通过 

2012 年 12 月 12 日，龙江交通第一届董事会 2012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议案》等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议

案。发行人就此事项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进行了公告。 

2013 年 1 月 11 日，根据发行人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对公司董事会的授

权，龙江交通第一届董事会 2013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认购龙江

银行 2012 年度增资扩股股份数量的议案》。发行人就此事项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进行了公告。 

（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2 年 12 月 28 日，龙江交通 201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相关议案，并将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进行了公告。 

（三）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1、2013 年 9 月 6 日，龙江交通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

委员会审核通过。 

2、2013 年 10 月 14 日，龙江交通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黑龙江交通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1271 号），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四）募集资金及验资情况 

经永拓所于 2013年 11月 11日出具的《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验证，截至 2013 年 11 月 8 日，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2.3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

8,905,303.57 元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221,094,696.43 元，公司已

经收到上述款项。 

（五）办理股权登记的情况 

2013 年 11 月 13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增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1、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通过向龙高集团非公开发行的方式进行，龙高集团以现金认购本次发

行的股票。 

2、证券类型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 

3、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数量 102,222,222 股。若公司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由于 2013 年 5 月 30 日公司实施了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该方案为：以

公司总股本 121,32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1 元（含

税），因此将发行数量由 102,222,222 股调整为 102,678,571 股。 

4、证券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股。 



 

 

5、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为定价发行，发行价格为 2.25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公

司第一届董事会 2012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

的 90%（注：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龙江交通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龙江交通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龙江交通股票交易总

量）。若公司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

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由于 2013 年 5 月 30 日公司实施了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该方案为：以

公司总股本 121,32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1 元（含

税），因此将发行价格由 2.25 元/股调整为 2.24 元/股。 

6、募集资金及发行费用 

根据永拓所于 2013 年 11 月 11 日出具的《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验资报告》验证，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2.3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

8,905,303.57 元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221,094,696.43 元，公司已

经收到上述款项。 

7、发行股票的锁定期 

本次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金额（亿元） 认购股份数量（股） 

1 龙高集团 2.3 102,678,571 

合计 2.3 102,678,571 



 

 

根据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2012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第一届董事会 2013 年第一次

临时会议和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为龙高集团。龙

高集团的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集团公司 

公司性质：全民所有制企业 

注册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学府路 518 号 

法定代表人：孙熠嵩 

注册资本：1,968,173万元 

经营范围：公路工程施工贰级，高等级公路的开发，建设，管理，养护，经营，

粮油，普通机械，办公设备，汽车配件，房屋租赁，建筑材料 

2、与公司的股权控制关系 

龙高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本公司股权控制结构如下： 

 

 

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集团公司 

 

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 

 

 

100% 

49.19% 

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3、龙高集团主营业务及最近 1 年的经营情况 

龙高集团主要从事黑龙江省内与哈大高速不属于同一地域、同一走向的六段高

速公路的运营管理业务。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龙高集团资产合计 355.09 亿元，

负债合计 111.92 亿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243.17 亿元；2012 年度龙高集团营业收入

18.69 亿元，利润总额 8.28 亿元，净利润 7.84 亿元。 

4、龙高集团及其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最近五年处罚、诉讼情况 

龙高集团及其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

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5、本次发行完成后，龙高集团与本公司是否存在同业竞争 

本次发行完成后，龙高集团与本公司业务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6、本次发行预案披露前 24 个月内龙高集团及下属企业与本公司之间的重大关

联交易情况 

龙高集团与本公司从 2010 年度至本报告签署日发生的关联交易均履行了相应

的决策及披露程序，关联交易详情已在相关公告中披露。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机构 

1、发行人：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孙熠嵩 

办公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群力第五大道 1688 号 

电 话： 0451-51688007 

传 真： 0451-51688007 



 

 

联系人：戴琦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世平 

保荐代表人：王茜、周依黎 

项目协办人：谈锋 

项目组其他成员：王茜、周依黎、施伟、李大山、施小波、孙敏、李世明、胡

坤雁和赵健程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免税商务大厦 25 楼 

联系电话：0755-82763298  

联系传真：0755-82548088  

3、律师：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付洋 

经办律师：周延、张晓光、李金玲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9 号国际大厦 2301 室 

联系电话：010-58918166 

联系传真：010-58918199 

4、验资机构：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人：吕江 

经办注册会计师：史绍禹、吕江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关东店北街 1 号国安大厦 11-15 层 

联系电话：010-65955821 

联系传真：010-65955570 



 

 

第二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前 10 名股东变化情况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前 10 名股东及其持股数量、持股比例以及股东性

质等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东性质 

1 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集团公司 596,803,607 49.19% 国有法人 

2 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217,396,393 17.92% 国有法人 

3 王建新 6,351,300 0.52% 境内自然人 

4 侯志新 5,455,950 0.45% 境内自然人 

5 路峰涛 4,417,500 0.36% 境内自然人 

6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922,243 0.32% 境内法人 

7 陈政伯 3,031,412 0.25% 境内自然人 

8 戴筱倩 2,983,267 0.25% 境内自然人 

9 李欣华 2,155,300 0.18% 境内自然人 

10 于彦柱 1,649,600 0.11%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股东合计 844,166,572 69.58% - 

注：上述前十名股东所持股份全部为无限售流通股。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13 年 11 月 13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前 10 大股东

及其持股数量、持股比例以及股东性质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东性质 

1 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集团公司 699,482,178 53.16% 国有法人 

2 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217,396,393 16.52% 国有法人 

3 王建新 6,351,300 0.48% 境内自然人 

4 侯志新 5,455,950 0.41% 境内自然人 

5 路峰涛 4,417,500 0.34% 境内自然人 

6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922,243 0.30% 境内法人 

7 陈政伯 3,031,412 0.23% 境内自然人 

8 戴筱倩 2,983,267 0.23% 境内自然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东性质 

9 李欣华 2,244,758 0.17% 境内自然人 

1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737,231 0.13% 境内法人 

前十名股东合计 947,022,232 71.97% -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1、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项目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 本次 

非公开发行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 

（2013 年 6 月 30 日）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102,678,571 102,678,571 7.80% 

无限售条件股份 1,213,200,000 100.00% 0 1,213,200,000 92.20% 

股份总数 1,213,200,000 100.00% 102,678,571 1,315,878,571 100%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将发生变化，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结果，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2、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净资产规模分别为 3,727,391,731.45 元、

2,735,518,776.73 元。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

将相应增加，公司抗风险能力得到增强，公司后续业务发展所需资金得到有力保障。 

3、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公司实际从事的主要业务为高速公路的运营管理，即绥满高速哈尔滨至大庆段

的收费、运营、养护和管理，并辅以出租车运营、管材的生产和销售（制造业）以

及金融等领域的投资，逐步形成“一业为主、多业并进”的业务格局。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超比例认购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度增发的 133,751,158股股份，投资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公司在发展主营业务

基础上实施多元化发展战略的重要一步，符合公司的业务发展目标，完成后发行人

合计持有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47,391,158 股，持股比例由 4.90%提升至 7.97%，



 

 

成为其第三大股东。公司向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派一名董事，将进一步扩大公司

对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影响力，从而保证未来可以进一步分享龙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的高成长所带来的高收益，有利于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4、对公司治理、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增加 102,678,571 股限售流通股，全部由龙高集团现

金认购，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将继续严格

按《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公司在

治理结构上的独立性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受到影响。本次发行对公司高管人员结

构不产生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为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5、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的关联关系

和同业竞争状况不会发生变化，业务和管理依然完全分开，各自独立承担经营责任

和风险，公司独立性不会受到影响，不会产生同业竞争和不规范的关联交易。 



 

 

第三节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 

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认为：龙江交通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

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募集资金数量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

和《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认购对象的入股资格获得监管部门

的批准，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第四节    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 

的结论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发行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本次发行过程合法合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

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规定。 

 

 

 

 

 

 

 

 

 

 

 

 

 

 



 

 

第五节  有关中介机构声明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声明  

本保荐机构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项目协办人（签名）：                             

谈  峰 

保荐代表人（签名）：                             

王  茜 

 

  

                          

周依黎 

 

法定代表人（签名）：                             

或授权代表                王世平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

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

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律师（签名）：                            

                              

 

                                                   

                          

  

 

 

 

机构负责人（签名）：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年  月  日 

 

 

 

 

 

 

 



 

 

验资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其与本所出具的相应验

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

本所相应验资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经办会计师（签名）：                            

                             会计师姓名 

 

                                                   

                             会计师姓名 

  

 

 

 

机构负责人（签名）：                           

负责人姓名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第六节  备查文件 

 

 

1、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 

2、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3、保荐机构出具的尽职调查报告 

4、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5、发行人律师出具的律师工作报告 

6、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本页无正文，为《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的盖章页） 

 

 

 

 

 

 

 

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OLE_LINK1
	OLE_LINK4
	OLE_LINK5
	RANGE!B5
	OLE_LINK13
	OLE_LINK14
	OLE_LINK2
	OLE_LINK3
	RANGE!B17

